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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京医通”业务会计核算解读与思考
北京积水潭医院 刘靖宇 李 巍

摘要：本文介绍了“北京通·京医通”卡的相关背景，对市属医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的会计核
算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对实务工作中该业务会计核算规范化、内部控制管理、对账管理、信息
管理系统的完善、建立独立平行记账机制、与相关部门和医院间沟通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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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医通·京医通”卡背景简介
“京医通”卡是北京市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医
院管理局与北京银行联合发行的具有电子账户功能的实名

制IC就诊卡，2012年4月在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儿研所等少数
北京市市属三级甲等医院（以下简称市属医院）启用，便于

非北京市医保患者在“京医通”联网医院间作为就诊卡使
用，同时实现小额支付功能。2015年底，“京医通”卡已全面
纳入“北京通·京医通”卡，进一步实现了线上预约挂号、缴
费、退费、预存费用等相关功能，适用于北京市医保患者、北
京市非医保患者以及外地来京就诊患者等多种就医人群。
二、“北京通·京医通”业务会计核算解读
市属医院涉及“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会计核算的

业务主要包括：患者来医院建立“北京通·京医通”卡并通
过该卡挂号、缴费、预存费用、退费、退预存费用、退卡以及
医院与清算中心结算等。本文将通过实例对这些业务的会
计核算进行详细的解读。（实例中，医保患者是指通过北京
市医保系统完成实时结算的患者，包含窗口实时结算和

“北京通·京医通”自助机完成医保的患者。自费患者包含
未参加社保的患者、已参加社保但未持医保卡实时结算或
虽实时结算但不成功的患者。实例中若未说明是医保患者
或者自费患者，则两类患者均适用。）
（一）“北京通·京医通”业务会计科目设置及核算内容
根据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市属医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医
院会计核算处理办法（试行）》，实行“北京通·京医通”业务
的医院，该资金往来业务统一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进行
会计核算，并在该科目下设“京医通卡押金”和“京医通集
中账户”两个二级明细科目。
“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押金”科目用来核算“北京
通·京医通”卡押金的有关内容，包括患者建卡、退卡的押
金核算以及医院使用卡押金购买新卡的会计核算。
“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二级科目下再设

“线下业务”、“线上业务”两个三级明细科目，根据患者不
同类型的结算方式分别核算“北京通·京医通”各类经济业
务。“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下业务”科目
用来核算持卡患者通过医院收费窗口、医生工作站、检查
科室及药房等相关科室结算时发生的资金往来业务。“其
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科目用来核

算持卡患者通过“北京通·京医通”自助机、“北京通·京医
通”官方微信服务平台发生的资金往来业务。
（二）“北京通·京医通”线下资金业务会计核算
（1）T日资金业务会计核算。患者来医院建立“北京通·
京医通”卡，现金支付建卡押金10元。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 10

贷：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押金 10

患者使用现金在医院窗口向“北京通·京医通”卡中存
入诊疗预存费用1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 1000

贷：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集中账户———线下业
务 1000

患者使用银行卡在医院窗口向“北京通·京医通”卡中
存入诊疗预存费用1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在途 1000

贷：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集中账户———线下业
务 1000

自费患者使用“北京通·京医通”卡缴纳诊疗费1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1000

贷：医疗收入 1000

医保患者使用“北京通·京医通”卡缴纳诊疗费1000元，
其中患者承担200元，医保承担8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200

应收医疗款———应收医疗保险机构 800
贷：医疗收入 1000

自费患者在使用“北京通·京医通”就诊过程中发生退
费1000元，费用退回其北京通·京医通卡中。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1000

贷：医疗收入 -1000

医保患者在使用“北京通·京医通”就诊过程中发生退
费1000元，其中医保承担800元，患者自费部分退回其北京

通·京医通卡中。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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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应收医疗款———应收医疗保险机构 -800
贷：医疗收入 -1000

患者退“北京通·京医通”卡内预存费用1000元。会计分
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1000

贷：现金 1000

患者不再使用“北京通·京医通”卡，退卡时返还押金
10元。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卡押金 10

贷：现金 10

医院挂号室将当日所收“北京通·京医通”业务现金
1000元上缴会计室，会计室存现。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000

贷：现金 1000

（2）T+1日资金业务会计核算。清算中心与“北京通·京
医通”联网医院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进行结算。医院收
到银行POS刷卡回单1000元，确认银行存款。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在途 1000

清算中心将医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T日线下业务
的收款金额转入医院银行账户，医院收到银行入账通知单

（包括患者缴费1000元、退预存费用500元等业务）。会计分
录为：

借：银行存款 1500

贷：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1500

清算中心将医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T日线下业务
的退款金额从医院银行账户转出，医院收到银行扣款通知

单（包括患者预存费用800元，退款1000元等业务）。会计分
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下业务
1800

贷：银行存款 1800

（三）“北京通·京医通”线上资金业务会计核算
（1）T日资金业务会计核算。自费患者使用“北京通·京
医通”线上业务系统预约挂号（普通号）一个，付款42元，并
成功取号。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42
贷：医疗收入 42

医保患者使用“北京通·京医通”线上业务系统预约挂
号（普通号）一个，付款42元，其中医事服务费40元由医保

承担，患者承担2元，并成功取号。（医保患者预约挂号时需
全额垫付挂号费用，就诊当天取号成功时医保承担部分才

会自动分解，并返还到医保患者的“北京通·京医通”账户
中。）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2
应收医疗款———应收医疗保险机构 40

贷：医疗收入 42

自费患者通过“北京通·京医通”线上业务系统缴纳诊
疗费1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1000

贷：医疗收入 1000

医保患者通过“北京通·京医通”线上业务系统缴纳诊
疗费1000元，其中医保承担800元，患者承担200元。会计分
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200

应收医疗款———应收医疗保险机构 800

贷：医疗收入 1000

自费患者在使用“北京通·京医通”线上业务系统过程
中，发生退费1000元，退费将按照患者的支付方式原渠道

退回（包含取消预约挂号、普通退费等）。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1000

贷：医疗收入 -1000

医保患者在使用“北京通·京医通”线上业务系统中，
发生退费1000元，医保承担800元，患者承担200元，退费将

按照患者的支付方式原渠道退回（包含取消预约挂号、普
通退费等）。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200

其他应付款———应收医疗保险机构 -800
贷：医疗收入 -1000

（2）T+1日资金业务会计核算。清算中心与“北京通·京
医通”联网医院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进行结算。
清算中心将医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T日线上业务

的收款转入医院银行账户，医院收到银行入账通知单1000

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000

贷：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1000

清算中心将医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T日线上业务
的退款从医院银行账户转出，医院收到银行扣款通知单

1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

1000

贷：银行存款 1000

三、“北京通·京医通”业务会计核算问题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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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范“北京通·京医通”业务会计核算，加强医院
债权债务管理。市属医院“北京通·京医通”资金业务是除
应缴款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医疗款、应付职工薪
酬、应付社会保障费、应交税费以外的其他应付、暂收款
项，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核算，属于债权债务管理的范
畴。联网市属医院应严格按照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市属医
院北京通·京医通业务医院会计核算处理办法（试行）》进
行会计处理，结合《医院会计制度》和《医院财务制度》的有
关规定，建立健全“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务会计工
作流程和内部控制制度，及时完善医院债权债务管理制

度，使其规范化、严谨化。其次，应设立专门的会计人员对
该业务核算与管理，明确岗位职责并制定有效的奖惩制

度，确保“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务及时核算、及时对
账、及时结算、及时清理。规范化的“北京通·京医通”资金
往来业务会计核算与管理，有利于其相关会计科目债权债

务账实相符，这对提高医院资产质量，加强医院债权债务

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增设明细科目，加强会计核算准确性。联网“北

京通·京医通”的22家市属医院中，部分医院有多个院区，
应根据医院的具体情况在相应末级科目下增设下级明细

科目。例如，北京积水潭医院有两个院区，分别为新街口院
区和回龙观院区，此时应增设明细科目“其他应付款———
京医通卡押金———新街口院区”、“其他应付款———京医通
卡押金———回龙观院区”、“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
户———线下业务———新街口院区”、“其他应付款———京医
通集中账户———线下业务———回龙观院区”、“其他应付
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新街口院区”、
“其他应付款———京医通集中账户———线上业务———回龙
观院区”。通过更加详细、准确的会计核算，能够对两个院
区的“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务一目了然，便于该往
来资金的核算、查询、对账及管理。
第三，建立独立平行记账机制。“北京通·京医通”联网

医院应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医院实际情

况，建立HIS（医院信息系统）资金数据、“北京通·京医通”
系统资金数据（第三方支付资金数据）间的独立平行记账

机制。不得使用“北京通·京医通”系统中的支付资金数据
替代医院HIS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对账与会计核算，确保财

务数据的真实准确。
第四，做好相应对账工作、不断完善医院HIS系统及

“北京通·京医通”信息管理系统。在医院会计实务过程中，
“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务的对账工作较为复杂，尤
其是线上业务，需要通过医院HIS系统数据、“北京通·京医
通”系统数据及两系统交互数据完成日结工作，向医院管
理局清算中心准确申报医院收款金额和医院付款金额。由
于系统间存在时间差、核算口径、不断更新等问题，做好对
账工作对准确核算“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务就显得

尤为重要。例如，日常对账中，某月10日发现医院HIS系统
报表中“未取号收入”（患者使用“北京通·京医通”线上业
务系统预约挂号，已全额缴费，就诊当天未取号视为爽约，

挂号费不退回，为医院未取号收入）。比“北京通·京医通”
系统报表中多2笔，金额相差84元。此时对账人员应仔细查
找原因，必要时与系统工程师沟通。若找到原因是北京通·
京医通系统存在异常订单，导致与医院HIS系统数据状态

不一致，系统工程师应调整数据，确保系统间的数据口径

一致，便于会计人员及时申报数据。若未查明原因，为了避
免耽误某月10日之后的财务数据及时上传，当时只能将有

问题的数据单独提取出来待日后解决，先确保能确定的数

据及时申报给清算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使用“北京
通·京医通”线上业务系统，医院HIS系统、“北京通·京医
通”信息管理系统应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进一步保障两系
统的平行运行、统一数据口径、及时应对出现的问题、做好
后续运行维护工作，为医院财务人员的会计核算提供可

靠、准确的数据。
第五，与“北京通·京医通”业务相关部门、联网医院及

时沟通，发现问题及时反馈。2012年4月“京医通”业务仅便
于非医保患者，会计核算也只涉及简单的线下业务。如今，
“京医通”业务全面纳入“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务，
方便北京市医保患者、北京市非医保患者以及外地来京就
诊患者等多种就医人群，会计核算不仅涉及线下业务还涉

及线上业务，该业务医院端的会计核算与管理对医院会计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京通·京医通”联网医院
而言，“北京通·京医通”业务是新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内容，在进行会计核算与管理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医院内，会计人员应与挂号室、信息管理中心、清算中心等
相关部门及时沟通，做好会计核算工作。医院外，“北京通·
京医通”联网医院间财务部门也应定期交流，共同学习，将
记账、对账和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建议及时反馈给北
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处，为“北京通·京医通”资金往来业
务的后续财务管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实现北京市市

属三甲医院资源整合，统一高效、互联互通的公共信息平
台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刘昆、金红：《“其他应付款”管理中常见问题及对
策》，《中国集体经济》2013年第13期。
［2］财政部会计司：《医院会计制度讲解》，经济科学出
版社2011年版。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6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年版。

（编辑 周 谦）

77


